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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世相微视野
4只大熊猫落户重庆新家

@央视新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官方账号）

近日，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4只大熊猫——“巧月”“爱莲”“青

花”“青露”入住重庆永川一家动物乐园。在经过 20 余天适应期后，4 只大熊

猫1月18日与游客们首次见面。

小学生排队参观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1 月 17 日，黑龙

江哈尔滨。40名双鸭

山市小学生来到侵华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

证陈列馆，在寒风中

排队进馆了解历史。

参观结束后，所有的

孩子安静地迎着光亮

的出口一直往前走。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关于拟作出拆除无主违法建筑决定的公告
位于杭州市拱墅区景苑路 22 号的钢结构棚面积

980.68 平方米与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803 号北侧与
807 号南侧之间的钢结构棚面积 156.47 平方米。经本机关
调查，该两处建筑物建设时均未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属
违法建筑。

因该两处违法建筑无法确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根据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
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在该两处建筑的现场、杭州拱墅门户

网站、《浙江法治报》以及建筑物现场等发布《关于限期要
求违法建设行为人接受调查处理的公告》，要求该两处建
筑物的违法行为人前往本机关接受调查处理，逾期不接受
调查处理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截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公告期已届满，无单位或者个
人到本机关接受处理，且经调查仍无法确定该两处建筑的
建设单位或个人。本机关认为，该两处建筑物为违法建
筑，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的影响。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拟作出

拆除该两处无主违法建筑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浙

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依
法公告如下：

1、持合法手续的单位或个人，请于 2024 年 02 月 18 日
前携带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相关审批文件等
材料到本机关陈述、申辩，接受调查。

2、无合法手续的单位或个人，请于 2024 年 02 月 18 日
前自行拆除该违法建筑。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逾期若无单位或者个人
未到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
头陈述、申辩也未自行拆除的，该两处建筑将被视为无主
违法建筑，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等规定予以强制拆除。特此公告。
联系人：羊一飞，联系电话：0571-88026654
拱墅区小河街道办事处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古运路99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小河街道办事处
2024年1月19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慈溪市万事发火机实业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慈溪市万事发火机实业有限公司单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24 年 1 月 10 日，该债权的本金余额为人民币柒
仟零玖拾陆万玖仟伍佰贰拾叁元伍角贰分（小写：￥70,969,523.52元）。债务人
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次资
产处置可采取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
规定和要求对资产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

本次资产处置的交易对象须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
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本次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我公司联系。
联 系 人: 梁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0574-81873352
公司地址：宁波市鄞州区福明街

道中山东路 1800 号国华金融中心

26-28层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公司稽核部门举报，举报电话：

0574-8187332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9日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基准日：2024年1月10日，单位：人民币 元）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慈溪市万事发火机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70,969,523.52

债权利息
47,455,623.66

保证情况
宁波万事发进出口有限公司、岱山铭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包建宏、翁丽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交浙转（2019）02 号《不
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2019 年 6 月 25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享有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
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869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4年1月1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借款

人本息截至2023年11月30日。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方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

湖州巨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S335109M120130244961、S335109M120130244986、S335109M120140326474
本金余额
1,199.52
1,199.52

欠息
521.30
521.30

费用
9.72
9.72

担保人

湖州织里新光实业有限公司、章晓辉、杨勇丽、徐雪松

微警情

微点赞

我国运动员2023年获165个世界冠军

@新华社
（新华社法人微博）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3年我国运动员获世界冠军统计》。统计显

示，2023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165个世界冠军。

国家安全部披露：
李某冒充国安侦察处长行诈被抓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我是省国家安全厅侦察处的处长，你放心，有我在，保你没事。”这是李

某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开展诈骗活动时的惯用话术。目前，李某因冒

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开展诈骗活动，已被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小象不洗澡到处跑，气得姐姐直摇头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站）

近日，云南西双

版纳野象谷，有游客

拍摄到亚洲象家族的

有趣一幕：象姐姐试

图让小象下水洗澡，

又是鼓励又是引导，

可调皮的小象任凭姐

姐围追堵截，依然到

处乱跑。几番下来，象姐姐无奈至极，气得又是摇头又是甩鼻子⋯⋯


